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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不可重複 

‧ 自由使用 

710 團體名稱--主要著者 

指  標 

指標 1：說明團體之類型。 

0：團體名稱 

1：會議名稱 

指標 2：說明著錄名稱之方式。 

1：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

2：直接著錄 

 

分  欄 

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備 註 

 $a 標目主體 不可重複 

 $b 副標目 可重複 

 $c 修飾語 可重複 

 $d 會議屆次 不可重複 

 $e 會議地點 不可重複 

 $f 會議日期 不可重複 

 $h 編次（Number of a part） 可重複 

 $i 編次名稱（Name of a part） 可重複 

 $j 媒體 可重複（適用於音樂資料） 

 $k 出版日期 不可重複 

 $l 形式副標目 不可重複 

 $m 作品語文 不可重複 

 $n 其他說明 可重複 

 $o 作品號 可重複（適用於音樂資料） 

 $p 卷數 不可重複 

 $q 版本（或版本日期） 不可重複 

 $s 朝代 不可重複 

 $t 題名 不可重複 

 $u 調性（Key） 不可重複（適用於音樂資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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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$v 冊次號 可重複 

 $w 編曲 可重複（適用於音樂資料） 

 $3 權威紀錄號碼* 不可重複 

 $4 著作方式 可重複 

 $5 ISSN 不可重複 

 $6 ISBN 不可重複 

 $7 CODEN 不可重複 

 

說  明 

1. 中國編目規則雖不以著者為主要款目，但本欄仍應記載作品之團體主要著者，如依

AACR2 以題名為主要款目時，本欄省略。本欄與欄位 700 不能同時記載。 

 

2. 各分欄間可由程式控制之標點符號如下： 

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    標點符號(CCR)     標點符號(AACR2) 

 $b 副標目             不用標點符號      ‧ 

 $s 朝代              （）    省略 

 $t 題名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

 $h 編次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

 $i 編次名稱       ，或 ‧            ，或 ‧ 

 $k 出版日期   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

 $l 形式副標目 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 

 $m 作品語文   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 

 $n 其他說明   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 

 $o 作品號            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 

 $p 卷數               ␢        ␢  

 $q 版本（或版本日期） ‧                 ‧  

 $j 媒體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， 

 $u 調性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， 

 $v 冊次號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， 

 $w 編曲               ；                 ；  

 $5 ISSN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， 

 $6 ISBN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，  

 $7 CODEN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

 

分欄 d-f 間之標點符號為冒號（：），可由程式控制，但分欄 d-f 前後之圓括弧須自行填寫。 

 

3. 指標 1：若團體為會議名稱填“1”。會議名稱如冠有團體名稱時視為團體名稱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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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”。 

 

指標 2：大部份之團體均直接以其名稱為標目，如「國立臺灣大學」，填“2” ，政

府機構係以政治轄區為標目主體，如「臺灣省教育廳」，填“1”。 

 

4. $a：標目主體。大部分之團體係直接以其名稱為標目主體，如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」，

如為下級單位，需冠上級機構名稱者，則上級機構名稱為標目主體，如 $a 中國

圖書館學會$b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

$b：副標目。政府機構以政治轄區為標目主體，則本分欄填寫機關名稱；如為下級

單位需冠上級機構名稱者，則上級機構名稱為標目主體，本分欄填寫該下級單

位名稱。 

$c：修飾語，如 $a 國立中央圖書館$c（韓國） 

$d，$e，$f 均用來說明會議名稱有關事項，如 $a 中文圖書資料自動化國際研討習

會$f（民 70$e 臺北市） 

$s：朝代，用於中國團體名稱，朝代細目見中國編目規則 22.2.2 款。用於善本書編

目時，本分欄可填寫外國國名或朝代。 

$t：題名，標目為著者／題名（name／title）形式時，本分欄填寫題名。 

$3，$4 之說明見欄位 700。 

 

相關欄位 

200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

300   一般註 

601 團體名稱標題 

7__ 著者及輔助檢索段 

712 團體名稱─其他著者 

 

實  例 

1.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編著 

710 02 $a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$4編著 

 

2. 臺北市教育局編著 

710 01 $a臺北市$b教育局$4編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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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 (1：民61：臺北市) 

710 12 $a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$d(1$f民61$e臺北市) 

 

4.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編著 

710 02 $a行政院$b衛生署$b藥物食品檢驗局$4編著 

 

5. （清）內務府撰 

710 02 $s清$a內務府$4撰 

 

6.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nference (1986 : Adelaide, S.Aust.) 

710 12 $a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nference$f(1986$eAd-elaide, S.Aust.) 

 

7.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(U.S.).Medical Subject Heading Section. 

710 02 $a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$c(U.S.)$bMedical Subject Heading  

Section. 

 

8. Seminar on Opinion Polls (2nd : 1986 : Strasbourg, France) 

710 12 $aSeminar on Opinion Polls$d(2nd$f1986$eStrasbourg, France) 

 

9. United States.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. 

710 01 $aUnited States$b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. 

 

10. United States. President's Cancer Panel. Meeting (1986 Apr. 11 :  

Memphis, Tenn.) 

710 11 $aUnited States. President's Cancer Panel$bMeeting $f(1986 Apr.  

11$eMemphis, Tenn.) 

 

11.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. 

710 02 $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. 


